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赤税稽罚〔2026〕15号
赤峰市志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404MA7LMPT28N）

经我局（所）于2025年08月24日至2026年03月29日对你（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与振兴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赤峰新天地商场6号馆一楼A8002）2022年04月06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全部税费种的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税务处理决定书》（赤税稽处〔2026〕53号）认定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1.你公司接受了由山西耀昕建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2组，金额合计102372元，且均被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稽查局认定为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在我国当前支付手段非常便捷的大背景下，没有收付款凭证进行佐证，货物交易的运输没有任何物流信息进行佐证。你公司法人对取得发票时支付给个人的800元手续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并且在郑梓柠提供的聊天记录中表明800元用来买发票。赤峰市松山区税务局对你公司发票事项调查核实时，法人的授权代理人刘畅在笔录中承认你公司与山西耀昕建材有限公司并无真实业务关系，为少缴企业所得税，购买发票用于列支成本，并提供了“买票费”支付过程等相关证据。综上所述，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行为。

2.你单位未按规定保管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对你单位未按规定保管帐簿、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我局于2025年9月16日向你单位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赤税稽限改〔2025〕1号）责令你单位改正，你单位在限期内未能改正。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银行流水、微信交易明细；

2、聊天记录截图；

3、法人刘文志、财务宏建涛和郑梓柠、授权代理人刘畅、当事人王玉玲笔录；

4、企业说明

5、郑梓柠提供的流水账。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企业上述违法事实，认定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虚开发票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四十四条“（二）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且50万元以下的，并处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你单位虚开金额为102372.00元，决定对你单位虚开发票行为处以罚款50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21〕9号）第10条第（三）项“多次违反且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未改正的，或者丢失、损坏、转移、隐匿账簿、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丢失帐簿、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处罚款2000.00元。

综上，决定对你单位税收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2000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52000.00元。限你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松山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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